
《邬斌诉佛山聚阳新能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真意保留的法律适用规则》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组织的全省法院系统 2020 年度优秀案例分

析评选中获一等奖；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全国法院系统 2020年度优秀案例分析，二等

奖 

 

佛山聚阳新能源有限公司与邬斌、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  由 买卖合同纠纷 案  号 （2018）苏 13 民终 2202号 
   

•  发布日期 2019-11-01 浏览次数 466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 13 民终 22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聚阳新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

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麻奢新星工业区公路北 16号。 

法定代表人：李信达，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录，江苏大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邬斌，男，1974 年 11 月 17日出生，

住江苏省沭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卫龙，江苏华脉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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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审被告：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

滨江区网商路 699号 1 号楼 5 楼。 

法定代表人：马云，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上诉人佛山聚阳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阳公司）因与被

上诉人邬斌及原审被告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

巴巴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沭阳县人民法院（2016）苏

1322民初 19065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 2018 年 5

月 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18 年 7月 11 日公开听证进

行了审理。上诉人聚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录，被上诉人邬斌

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卫龙参加了听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聚阳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邬斌的诉讼请

求。事实和理由：一、案涉买卖合同未成立，聚阳公司仅承担缔约

过失责任。1.合同成立的前提是双方就标的物价格、质量、用途等

事项进行充分沟通，在此基础上形成一致意思表示。本案中，聚阳

公司在 1688.com 网络交易平台将价值万元的“帝康”循环空气能热

水器（以下简称空气能热水器）价格标注为 1元（含运费），实为

客服人员为提高销量排名而进行的刷单行为，聚阳公司并没有有以

1 元价格销售空气能热水器的真实意思。邬斌下单购买空气能热水

器后，客服人员误以为其系刷单客户，致使交易成功。另外，邬斌

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至 7 月 23 日 50日期间前后四次下单购买空气能

热水器，其主观上应知所购商品的真实市场价格远不止 1 元/台。邬

斌在每次下单前未与聚阳公司客服人员洽谈沟通，在第一次下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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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阳公司未及时发货的情况下，邬斌继续分三次下单购买热水器，

长时间不与聚阳公司沟通、催促发货，而是待最后一次购买后要求

聚阳公司赔偿，其与聚阳公司进行交易的主观目的是恶意谋取巨额

赔偿，而不是依据合同获得空气能热水器。综上，聚阳公司与邬斌

并未形成以 1 元价格买卖案涉空气能热水器的一致意思表示。2.聚

阳公司在 1688.com网络交易平台上展示空气能热水器销售信息是向

不特定对象发出，属于要约邀请，客户购买属于要约，聚阳公司并

未作出承诺，合同未成立。后聚阳公司发现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将

21 元款项返还给邬斌，双方已无任何法律关系。二、一审判决违反

公平原则。邬斌恶意诉讼谋取利益，所获赔偿应当以其实际损失为

限。邬斌订立合同时可以预见的损失是 21元的货款，而非价值 22

万元的商品。该 21元损失已经由聚阳公司返还，其损失已经被填

平。如按一审判决，邬斌仅支付 21 元货款，却通过诉讼获得超过货

款一万倍的巨额赔偿，造成双方当事人权利与义务不对称，责任和

过错程度不对称，利益严重失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

法律存在错误，应予改判。 

邬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聚

阳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和理

由：一、邬斌与聚阳公司就案涉商品订立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且合

法有效，聚阳公司关于合同未成立，其仅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主张

不能成立。1.聚阳公司在 1688.com 网络交易平台销售空气能热水

器，在网页上展示商品性能、价格等信息，构成要约。邬斌在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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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点击购买构成承诺。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聚阳

公司应将其展示的商品向邬斌发货。2.聚阳公司没有证据证明邬斌

购买案涉商品存在恶意，事实上邬斌购买空气能热水器系自身经营

所需，亦不存在恶意。二、因聚阳公司在合同成立、生效后拒不发

货，构成违约，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如聚阳公司按照合同约定

履行合同义务，则邬斌可以获得 20 台空气能热水器，而聚阳公司不

履行合同义务，邬斌则损失了 20 台空气能热水器，一审法院判决聚

阳公司按照 20 台空气能热水器的市场价值向邬斌赔偿损失并无不

当。 

阿里巴巴公司二审未发表意见。 

邬斌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聚阳公司向邬斌交付“帝

康”空气能热水器 20 台（“帝康 5P 循环空气能热水器商用”8

台、“帝康空气能商用工程 10P 热泵机组商用空气能热泵地暖”4

台、“帝康 10P超低温空气源热泵热水工程机组空气能热泵”8

台），如不能交付则按市场价值赔偿邬斌损失 429180 元；2.阿里巴

巴公司对上述赔偿承担连带责任。后邬斌变更诉讼请求为：聚阳公

司赔偿邬斌损失 429180 元，阿里巴巴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阿里巴巴公司是 1688.com 网络交易平台的经营者。聚阳公司在

1688.com 网络交易平台发布空气能热水器销售信息。 

2015年 6 月 1 日，邬斌在 1688.com 网络交易平台下单，购买

聚阳公司出售的“5P 帝康循环空气能热水器商用美容美发热水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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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代理 OEM”，数量为 4 台，单价为 1元，订单号

953820070254052。邬斌向聚阳公司支付货款 4元，聚阳公司在该网

络交易平台上登记该商品于 2015 年 7月 6 日发货。 

2015年 7 月 18日，邬斌在 1688.com 网络交易平台下单购买聚

阳公司出售的“5P帝康循环空气能热水器商用美容美发热水器批发

代理 OEM”，数量 4台，单价 1 元，订单号 1108063732774052。邬

斌按约定向聚阳公司支付货款 4 元，聚阳公司在该网络交易平台上

登记该商品于 2015年 7 月 20 日发货。 

2015年 7 月 19日，邬斌再次在 1688.com 网络交易平台下单，

购买聚阳公司出售的“帝康空气能商用工程 10P 热泵机组商用空气

能热泵地暖（酒店宾馆发廊）”，数量 4 台，单价 1元，订单号

1109357177674052。邬斌向聚阳公司支付货款 4 元和运费 1 元，聚

阳公司在该网络交易平台上登记该商品于 2015 年 7 月 20 日发货。 

2015年 7 月 23日，邬斌在 1688.com 网络交易平台下单，购买

聚阳公司出售的“帝康 10P超低温空气源热泵热水工程机组空气能

热泵批发代理 OEM”，数量为 8 台，单价为 1 元，订单号

1172639688284052。邬斌向聚阳公司支付货款 8 元，聚阳公司在该

网络交易平台上登记该商品于 2015 年 7 月 23 日发货。 

聚阳公司未向邬斌交付上述商品。2015 年 8 月 8 日，聚阳公司

以产品已经停产为由，向邬斌的支付宝账户退回货款 20元和运费 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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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邬斌主张其购买的商品中规格 5P

的商品正常销售价格为 15399 元/台，规格 10P的商品正常销售价格

为 25499元/台，并提交其自行从互联网上打印的帝康品牌类似产品

的销售页面截图二份作为证据。聚阳公司主张本案所涉 20 台商品成

本价在六七万元左右，市场销售价格在 20万元左右，但拒绝提供聚

阳公司的销售单价。经一审法院调查，1688.com网络交易平台和淘

宝网对规格 5P 的类似商品价格在 9000元左右至 15400元左右不

等，规格 10P 的类似商品价格在 12500 元左右至 25000 元左右不

等。 

邬斌于 2017 年 12月 7 日在一审法院谈话过程中主张因聚阳公

司拒绝履行合同，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要求解除合同，并当庭

通知了聚阳公司。 

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案涉买卖合同是否成立，

效力如何认定；二、案涉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如何确定；三、聚阳公

司是否构成违约，是否应当赔偿邬斌损失，损失如何确定；四、阿

里巴巴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合同的成立采取要约、承诺的方式。聚

阳公司在 1688.com网络交易平台展示商品图文，并标注商品价格，

作出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其行为属于要约。邬斌在该

网络交易平台点击购买商品，作出希望和聚阳公司订立合同的意思

表示，且未对聚阳公司标注的是商品描述、价格进行更改，其行为

长
宁
区
人
民
法
院



属于承诺。邬斌点击购买后，聚阳公司在 1688.com 网络交易平台将

订单标记为“已发货”，能够证明邬斌的承诺已经到达聚阳公司，

故邬斌和聚阳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依法成立。邬斌是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聚阳公司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从事商业

活动的法人，意思表示真实，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不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发生法律效力。 

聚阳公司辩称其工作人员因失误标错价格，导致其因重大误解

而订立合同，案涉买卖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邬斌对此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

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

相悖，并造成重大损失的，可认定为重大误解。重大误解应具备以

下要件：一是意思与表示不一致，二是表意人有不符合事实的认知

错误，三是表意人没有使表示与意思不一致的故意，四是错误与意

思表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五是错误需在交易上被认为是重大。本

案中，一方面，聚阳公司在 1688.com网络交易平台上将商品标价为

1 元并对外出售，邬斌四次点击购买，时间跨越五十余天，聚阳公

司将四次订单均标记为发货状态，并登记了货运单号等信息，其应

当知道其在 1688.com 网络交易平台上发布的商品价格是 1元，而非

因工作人员失误而标错价格。另一方面，2015 年 8 月 8日，聚阳公

司向邬斌退还货款，并注明退款理由为产品已经停产，其并未提出

重大误解的主张，能够印证其对商品标价为 1元的事实是明知的，

不存在意思和表示不一致的情形。因此，聚阳公司主张其因重大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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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订立合同不能成立。退一步讲，即使本案具备重大误解的构成要

件，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的规

定，对于可撤销合同，当事人应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

起一年内通过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行使撤销权，没有行使撤销权

的，撤销权消灭，而聚阳公司未在法定除斥期间内依法行使撤销

权，其撤销权已经消灭。因此，聚阳公司的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

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本案所涉部分商品的名称含有“批发代

理 OEM”字样，聚阳公司对此解释为是一种代理权限，邬斌则主张

标的物是空气能热水器。一审法院认为，批发、代理、OEM（OEM是

“OriginalEquipmentManufacture”的缩写，又称贴牌加工、贴牌

生产、定牌加工、定牌生产等）均属于贸易方式，聚阳公司对外销

售商品，可以采取批发的方式，可以采取由代理商销售的方式，也

可以采取贴牌加工的方式，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销售的标的都只

能是商品本身。而且，邬斌下单购买并付款后，聚阳公司将订单登

记为已发货状态，也能够证明合同标的是商品，而非代理权限。故

聚阳公司的上述主张不符合客观事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出卖人应当

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

物所有权的义务。邬斌已按约支付货款，聚阳公司未履行交货义

务，且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明确表示无法交付案涉商品，故聚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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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构成违约。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

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

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据此，邬斌请求聚阳公司赔偿损

失，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聚阳公司辩称其已向邬斌退还货款，案涉买卖合同已经解除。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规定，合同的

解除分为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聚阳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和邬斌之间

存在解除合同的约定，也未举证证明其具有法定解除合同的理由，

其主张案涉买卖合同已经解除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邬斌

于 2017 年 12 月 7日主张因聚阳公司拒绝履行合同，致使合同目的

无法实现，要求解除合同，并当庭通知了聚阳公司，邬斌主张解除

合同的理由符合法律规定，且已经履行了通知义务，应当予以确

认。故案涉买卖合同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解除。合同解除后，邬斌

有权要求聚阳公司赔偿损失。 

关于邬斌损失如何确定,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

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

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

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

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认为，

涉案合同如果能够得到履行，邬斌可以依约定取得相应商品，聚阳

公司应当能够预见到其违约会导致邬斌无法取得商品，故案涉商品

的实际价值应为邬斌的可得利益。现因聚阳公司违约，邬斌无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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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相应商品，邬斌现主张按商品市场价格计算损失，符合法律规

定。 

关于邬斌损失的具体数额,因邬斌和聚阳公司均未提供充分证据

证明涉案商品的价值，根据一审法院调查的市场价格，酌情按每台

90**元的标准计算规格 5p 涉案商品的价值，按每台 125**元的标准

计算 10P规格涉案商品的价值。据此，邬斌损失数额应为 222000

元，扣除聚阳公司已退还邬斌的货款和运费 21 元，聚阳公司还应赔

偿邬斌 221979 元。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邬斌陈述其欲购买 20 台涉案空气能热水

器用于和朋友开办浴室。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

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邬斌陈述其购买涉案商品用于开

办澡堂，其目的是用于商业经营，而非生活消费，故邬斌在本案买

卖合同中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消费者身份，本案买卖合同产生的权

利义务关系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

定。因此，邬斌请求阿里巴巴公司对聚阳公司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

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五

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第五十

五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

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

长
宁
区
人
民
法
院



二条规定，判决：一、聚阳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

赔偿邬斌损失 221979 元；二、驳回邬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7738 元，由邬斌负担 3736 元，由聚阳公司负担

4002元。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

认。 

本院二审查明：2016 年 9 月 7 日，邬斌向聚阳公司支付宝账户

支付 21 元。 

二审中，本院自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调取了聚阳

公司支付宝账户ｄｋｑ×××＠ｄｋｒｅｎ.ｃｏｍ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8年 11月 2 日期间在 1688网络交易平台上销售空气能热

水器的所有交易记录。记录显示：自 2015 年 4月 21 日至 9 月 26 日

期间，聚阳公司在 1688 网络交易平台上发生的共计 454笔同类商品

交易中，以 1 元/台价格交易的有 19 笔（其中交易成功 9笔，交易

未成功 10 笔），以 50 元/台价格交易的有 239 笔，以 99 元/台价格

交易的有 160 笔，此外还有以 40 元/台、80 元/台价格发生的交易

和数千元的大额交易。聚阳公司对上述交易记录解释为：上述 1元

单价的交易是聚阳公司的网络客服人员为提高商品销量排名，自行

寻找客户下单的刷单行为，案涉邬斌购买的交易记录也被客服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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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以为是刷单行为。另外，以单价 40元、50 元、80 元和 99 元进行

的交易也是刷单行为。 

邬斌对本院调取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

议，但对于聚阳公司陈述的刷单行为无法确认，并认为即便是刷单

行为，邬斌亦不知情，聚阳公司也应当自行负责刷单的法律后果。

本院认为，聚阳公司在 1688.com 网络交易平台上将价值约万元的空

气能热水器价格设置为 1 元销售，且销量巨大，如这些交易均为真

实则聚阳公司将承受巨额亏损，欠缺行为上的合理性。聚阳公司称

真实情况是此前网页上显示的 1 元交易均系客服人员为提高销量排

名伙同他人从事刷单行为订立的虚假订单，该解释具有合理性，本

院予以采信。从公司与职员之间的工作关系角度分析，客服人员的

刷单行为应是聚阳公司安排作出，聚阳公司所谓客服人员自行从事

刷单行为，公司并不知情，该解释系聚阳公司基于规避自身责任作

出，不符常理，本院不予采信，应认定相关刷单行为均系聚阳公司

从事。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 

一、聚阳公司与邬斌之间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及生效； 

二、聚阳公司在本案中应如何向邬斌承担合同责任，邬斌在本

案中的损失如何认定。 

本院认为：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合同是民商事主体设立、变更、终止民

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其成立的实质要件是当事人就订立合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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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致的意思表示。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

取要约、承诺方式。根据合同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要

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诺是受要约人接受要约的

意思表示。要约的内容应具体确定，且受要约人作出承诺后，要约

人即受要约内容的约束。就网络购物而言，网络商户将其待售商品

在网络交易平台上展示商品名称、品牌、规格、价格、数量等具体

确定的信息，客户选定商品即可在线生成订单，故网络商户在相关

交易平台上展示待售商品信息的行为应认定为要约。客户在线上选

定商品及数量，点击购买并由网络交易平台在线生成订单，其点击

购买提交订单的行为构成承诺。本案中，聚阳公司将其待售空气能

热水器的名称、品牌、规格、价格等详细信息发布于 1688.com 网络

交易平台，邬斌在线点击购买先后生成了四份订单，双方的行为分

别构成要约和承诺。聚阳公司称其在 1688.com网络交易平台上展示

商品信息系要约邀请，并不构成要约，本院不予采纳。本案的特殊

性在于，聚阳公司单方从事刷单行为的背景下，需要分析双方是否

真正形成了以一元单价订立合同的一致意思表示，该问题主要争议

在于聚阳公司以一元价格销售空气能热水器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有

效，应如何解释其意思表示。聚阳公司为提高销量排名安排“一元

交易”刷单，尽管在行为上作出了以一元价格在 1688.com 网络交易

平台销售空气能热水器的表示，但其主观上的真实意思并非以 1元

对价对外出售价值万元的案涉商品，而是以“一元交易”自导自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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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刷单。聚阳公司作为表意人，其作出“一元交易”的意思表示

应认定为真意保留。 

所谓真意保留，是指表意人虽然不具有受其意思表示约束的真

意，却故意隐匿该真意而发出意思表示。我国法律对于通谋虚伪表

示的法律效力加以直接规定，明确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

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对于真意保留的法律效果，我国现

行民事法律并未作出直接规定。在现行法律构架下，可以从意思表

示解释规则出发加以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

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

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

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第二款规定，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

不能完全拘泥于所使用的词句，而应当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

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行为人的真实意思。可见，相较

于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解释，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解释是以表示主

义为原则，意思主义为例外，相对人不知悉或不应当知悉表意人真

意的，应当按照表示主义解释意思表示，以此保护相对人合理信

赖，维护交易安全。真意保留情形下，相对人不知悉或不应当知悉

表意人真实意思的，表意人意思表示不因真意保留而不生效力；但

在相对人知悉或者应当知悉表意人内心保留情况下，应按照表意人

真意解释意思表示，由于表意人真意是不欲发生表示出的法律效

果，对此表示的解释结果便应是意思表示不存在。从利益衡量出

发，因相对人此时并无需要予以保护的合理信赖，故认定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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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也不会损及相对人利益以及交易安全。简言之，真意保留情

形下的法律适用规则如下：一是相对人不知悉或不应当知悉表意人

内心保留的，应当以表示意思解释表意人的意思表示；二是相对人

知悉或应当知悉表示人内心保留的，应当按照表意人真意解释其意

思表示。具体在本案中，邬斌分四次先后向聚阳公司购买了共计 20

台空气能热水器，分别为 4台、4台、4 台和 8台。对于邬斌是否知

悉聚阳公司将空气能热水器售价标为 1 元系虚伪表示、存在真意保

留情形，具体分析如下： 

邬斌作为网络交易的购买方，在其首次购买 4台空气能热水器

时，不宜认定其主观上非善意，即明知聚阳公司的标价系虚伪意思

表示。理由为：第一，网络交易具有特殊性，其具有迅捷、非面对

面、针对不特定群体、信息不对称等特点，维护交易安全应为其首

选价值取向，购买方在遵守网络交易规则的前提下进行的购买行为

的信赖利益应当得到保护。第二，聚阳公司作为网络交易的经营

者，应秉持更加审慎、诚信的原则，应对其发布的产品要约信息负

责，其自导自演刷单行为显然违背了市场交易诚实信用原则，应当

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第三，现无证据证明邬斌此前存在利用网络

商户虚假标注或因疏忽错标商品价格而进行相关交易，借此向对方

索赔以谋取利益的行为。至于邬斌购买商品系用于自用或经营，还

是转售给他人，对判断其是否为善意相对人并无实质影响。因此，

虽然聚阳公司将空气能热水器标价为一元的确存在不合理之处，但

并不能够当然确定邬斌在发起首笔交易时明知聚阳公司的 1 元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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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虚伪表示。在双方首次交易中，邬斌对于聚阳公司订立合同的意

思存在合理信赖，应以聚阳公司的意思表示为准，认定双方订立的

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如此处理也有利于规制网络刷单行为，引导

网络商户诚信经营，净化网络购物环境，维护网络交易安全和网络

交易秩序。 

在 2015 年 6 月 1 日首次购买空气能热水器后，邬斌又分别于

2015年 7 月 18日购买 4 台、7 月 19 日购买 4 台、7 月 23日购买 8

台。此时距第一次购买已经超过一个半月，邬斌在聚阳公司没有实

际向其发货的情况下，基于民商事主体正常的行为逻辑，应是与对

方沟通，询问相关情况，催促、确认发货事宜，以降低交易风险，

避免经济损失，而不是继续下单购买。但邬斌不仅未与聚阳公司沟

通以确定对方发货，反而又分三次购买 16台空气能热水器，其行为

异于常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邬斌作为交易一方，基于此前第一

笔交易中的 4 台空气能热水器并未收到货物的事实，结合一元售价

远低于成本的特殊情况，且销售时点并非“双 11”、“双 12”、

“6.18”等重大打折季，只要稍加注意，即可认识到交易的异常

性。但邬斌不仅不与聚阳公司沟通确认对方以一元价格销售空气能

热水器的真实性，反而在网页上直接点击在线购买，绕过聚阳公司

在线客服人员，通过直接在线生成订单的方式购买 16 台空气能热水

器，其明知和利用对方存在虚伪表示“捡漏”的心理较为明显。据

此能够认定，邬斌在后三笔交易中，其主观上明知或应知聚阳公司

以一元销售空气能热水器的意思表示并非该公司真实意愿，即聚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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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保留了真意。在此情形下，应当以聚阳公司真实意思解释其意

思表示，聚阳公司真实意思是“刷单”，而非订立合同，因而应认

定双方之间未形成订立合同的一致意思表示，买卖合同未成立。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如前所述，案涉四笔交易中，双方订立

的第一份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后三份买卖合同不成立，据此应分

别处理。关于第一份合同，聚阳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拒不履行交付

4 台规格 5p空气能热水器的义务，构成违约，邬斌有权要求聚阳公

司赔偿损失。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

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

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

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

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的损失。因聚阳公司违约导致邬斌不能取

得其所购 4 台规格 5p 空气能热水器，则该 4 台规格 5p 空气能热水

器的实际价值即为邬斌基于合同履行后能够获得的履行利益，4 台

规格 5p 空气能热水器的市场价格即为邬斌的实际损失，聚阳公司应

按此数额予以赔偿。一审法院参照规格 5p 空气能热水器的市场价

格，酌定按每台 9000 元的标准计算邬斌的损失并无不当。据此，邬

斌在第一份合同中的损失数额为 36000 元，聚阳公司应予赔偿。关

于双方在后形成的三份订单，因合同未成立，聚阳公司应向邬斌返

还其已付货款 16 元和运费 1元。除此之外邬斌并无其他损失，无权

要求聚阳公司赔偿。邬斌要求聚阳公司按照四份合同中的全部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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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即 20 台空气能热水器的市场价值赔偿其损失，于法无据，不应支

持。 

综上，聚阳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一审判决认

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本案经本院审

判委员会研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二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

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沭阳县人民法院（2016）苏 1322 民初 19065号民事判

决； 

二、佛山聚阳新能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日内赔偿邬斌损失 36000元； 

三、佛山聚阳新能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日内向邬斌返还货款 16元和运费 1 元； 

四、驳回邬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 7738 元，由邬斌负担 7000 元，佛山聚阳新能

源有限公司负担 738 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4630 元，由佛山聚阳新能

源有限公司负担 800 元，邬斌负担 3830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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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朱 庚 

审 判 员  赵振亚 

审 判 员  吴雪林 

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 

法官助理  刘爱萍 

书 记 员  朱 蕾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四十二条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

的词句，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

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 

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不能完全拘泥于所使用的词句，

而应当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

定行为人的真实意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 

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

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

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

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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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

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

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

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

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

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

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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